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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马

宾 记者 胡昊）

原滁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土地规

划局局长袁某，

因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罪被滁州市

检察院指定来安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本报曾报道）。近日，来安县法院

审结本案，一审判决：袁某犯滥用职

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

产六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财

产六万元。对其犯受贿罪的犯罪所

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0 年至 2003

年，袁某在滁州市国土部门工作期

间，违规办理城镇居民周某等人在

农村购买宅基建房的审批产权手

续和在给某企业办理土地出让手

续时，不按国家规定标准收取土地

出让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达

66 万余元；其还利用职务之便，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 207500 元，为他

人牟取利益。

法院认为，袁某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在任职期间，滥用职权，致使

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利用职务之

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207500 元，

为他人牟取利益，其行为分别构成

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应数罪并

罚。因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司法

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罪事实，属自

首，依法减轻处罚；同时案发后能

积极退赃，当庭自愿认罪，可酌定

从轻处罚，故作如上判决。

5 月 5 日 5 时 25 分，

在巢湖向阳南路，一辆大

货车将一根铁塔电线杆

从根部撞断，随后又将路

边一棵行道树和一根路

灯杆连根拔起。事故造

成大货车严重变形，两边

车门无法打开，驾驶员被

困在车内。在当地交警

和消防部门的营救下，伤

者被成功救出。图为事

故现场。

赵维军

记者 张发平 文/图

星报讯（操 和 分 记 者 李 世

宏） 舒城县一已婚女子在合肥打工

时与芜湖一男子发生私情生下孩子，

随着孩子渐渐成长，孩子的长相越来

越像其情人，生怕事情败露的女子竟

“导演”了一出婴儿被偷闹剧。

案情：婴儿无端被人偷

4月29日下午3时许，舒城县柏

林派出所接到报案称：辖区柏林乡官

沟村玉墩组张全有家（化名）发生一

起婴儿被盗案。接到警情后，警方立

即赶到现场。经初步调查得知，报警

人张全有，男，34岁，家住柏林乡官沟

村玉墩组，在城关某机械厂上班，妻

刘海英（化名，28岁），他们夫妻俩有

一个5岁女儿，还有一个刚满45天的

男孩。据张妻刘海英称，当日中午2

时许，儿子有点哭闹，她便打开门窗，

自己躺在床上哄孩子睡觉，之后便迷

迷糊糊地睡着了。大约3点钟，她醒

来一看，孩子不见了。睡在厨房的公

公听到喊声，起床寻找不见后，刘便

打电话给丈夫，张随后报警。

民警经过对现场仔细勘察和周

边情况细致走访，认为所有疑点均集

中在张的妻子刘海英身上。

私情：打工时红杏出墙

经过6个多小时耐心工作，刘终

于道出实情，原来，2009 年 4 月，刘

海英在合肥打工时，认识了工地上

施工人员陈道海（化名，40 多岁，芜

湖繁昌县人），不久两人发生关系并

同居。2010年5月，刘海英回家后不

久发现自己怀孕了，并于今年3月生

下一男孩。随着孩子渐渐成大，刘

海英看着越来越不像丈夫和自己的

孩子，恐惧感日增，生怕奸情败露，

丈夫弃她而去。刘将此情告诉自己

在合肥打工的姐姐刘海敏（化名），

刘海敏又联系了另一个在合肥打工

的朋友邹某，三人经过商量后决定

将孩子抱养给她人。

隐情：动手前两次“踩点”

拿定主意后，刘海敏带领邹某两

次到刘海英家，观察地形，密谋盗孩，

可丈夫和公公天天守在孩子身边，他

们数次想动手均未得逞。

一次，邻居偶尔说，“孩子不像张

家人”让刘海英焦虑不已。4月29日

中午，刘海英买了好酒好菜，将公公

灌醉，而丈夫张全有也骑车去城关上

班。刘海英见时机成熟，便约刘海敏

等实施行动。大约在下午2点30分，

刘海敏和邹某骑摩托车来到离刘海

英家不远的路边等候，刘海英抱着熟

睡的孩子交给了刘海敏和邹某。

根据刘海英的交代，民警驱车合

肥、六安将涉案人刘海敏一举抓获，

被盗婴儿安然无恙找回，密谋已久的

“盗婴”闹剧终于真相大白。

为掩私情，母亲“偷子”
打工时红杏出墙，怕露馅铤而走险

星报讯（吴贻伙） 去年7月，因

挪用巨额公款从事赌博的郎溪县涛

城镇政府农业综合服务站农经员兼

出纳潘某被当地法院一审以挪用公

款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

刑十九年。

潘某当初如何能够顺利将自己

所保管的村级账户资金顺利取出？

原来这背后大有文章。记者昨日获

悉，为潘某提供便利的涛城镇财政

所会计李某因涉嫌玩忽职守罪，已

于2011年4月30日被郎溪县检察院

立案。

检察机关初步查明，李某在

2009年保管乡镇财政所财务专用章

期间，未按规定认真审查村级资金支

取款项申请表，先后给潘某盖涛城镇

财政所财务专用章27次，致使其顺

利取款，共计124万元。检察机关认

为，李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

认真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致使公共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涉嫌玩

忽职守罪。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财务章不是你想盖就能盖
郎溪一财政所会计涉嫌玩忽职守犯罪被查处

大胆，敢对国家土地“动歪脑筋”
原滁州经开区土地规划局局长两罪并罚获刑


